附件：
广州国际校区教职工休息用房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解决教职工到广州国际校区工作临时住宿的需求,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入住人员应为因工作需要到广州国际校区临时住宿的本校教职工。
第三条   入住地点为广州国际校区D5f宿舍楼9层。
第四条  预约午间休息房的需要入住当天13：00前办理入住手续，午间休息房需在当日16：00前办理退房；预约夜间休息房的需要入住当天21：30分之前办理入住手续,夜间休息房需在次日9：00前完成办理退房。按现场登记的先后为准,住满为止。
第五条  入住教职工应凭本人学校一卡通、身份证或教师证到前台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第六条  登记入住的床位即用即还，不能转让给他(她)人或携他(她)人入住,同性教职工入住先安排满空余床位,再登记下一间;若入住房间当天只有一人入住,入住人员不能使用另一床位的物品。
第七条  入住教职工使用完休息房必须在规定时间前办理退房手续。
第七条  入住教职工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爱护房内设备、楼内公共设施和设备。
第八条  入住教职工不能在楼道或该楼内其他公共场所及消防通道口堆放个人物品。
第九条   入住教职工应讲究卫生，节水节电。
第十条  入住教职工不能在房间内或楼道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广州国际校区综合事务办公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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